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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补偿公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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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从门诊补偿公平性的角度，评价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效果，为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实施方案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调查了江西省第一、二、三批共 40 个新农合试点县 2006—2008 年的门诊补

偿资料，以集中指数(CI)、不平等斜率指数(SII)作为评价指标。结果：2006—2008 年，全省门诊补偿总受益率、

乡村两级医疗机构门诊总受益率均略有下降，但主要表现在高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下降，低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却

有较明显上升，且门诊补偿总受益率的 CI 接近于 0，CI 和 SII 指数也由正转负；全省及各级医疗机构的总次均门

诊补偿费用均逐年上升，CI 均接近于 0，但 CI 和 SII 指数基本都由负转正。结论：全省农民门诊补偿公平性总体

较好，但门诊补偿受益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经济状况较差试点县的门诊补偿强度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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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工作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其实施方案是否有利于实现基本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应尽量做到无论经济状况如

何，农民享受合作医疗的补偿是平等的，这虽然与公平的概念有所差距，但这却是吸引广大农民参加以及新农合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本文从新农合门诊补偿公平性的角度对新农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为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实施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06 年 1 月—2008 年 12月江西省第一、二、三批新农合试点县(共 40 个)的所有获得新农合补偿的农民。通过

搜集试点县新农合 2006—2008 年报表资料，就各试点县参合农民的门诊补偿受益情况进行纵向对比研究。按照 2006—2008 三

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平均值将这 40 个试点县排序，再将其五等分组
[1]
(每组 8个)，分别定义为 I、Ⅱ、Ⅲ、Ⅳ、V 组，进行不同经

济层次试点县之间新农合补偿公平性的评价，以集中指数
[2]
和不平等斜率指数

[3]
作为公平性的评价指标。集中指数

(concentration in dex，CI)是借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思想用以评价公平性的统计指标，取值范围是-1～1，绝对值越小，

说明公平性越好。若集中指数为正值，说明公平性倾向于较高收入人群；反之，倾向于较低收入人群。不平等斜率指数(slope index

of inequity，SII)是将人群按经济状况分组后，计算各组受益情况的平均值，然后按经济状况排序，不平等斜率指数即各组的

受益情况与其对应的社会经济组的序次之间回归线的斜率。运用 EXCEL2003 录入数据，利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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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自 2003 年 7 月开展新农合试点工作以来，试点县逐年增加，2006 年增至 40 个，到 2008 年实现了新农合在全省农村

地区的全覆盖，参合农民达到 2 929.47 万人，参合率达 91.30%。本研究各经济层试点县的基本情况见表 1。

2.2 江西省新农合补偿模式

到 2008 年止，江西省各试点县(市)在坚持大病统筹为主的前提下，设立了统筹基金和家庭账户相结合的新农合补偿模式，

即以风险为主的福利—风险模式，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合作医疗基金中每人 10～15 元用于建立家庭账户，作为门诊医疗

消费基金，家庭成员的年门诊费用在家庭账户的支付能力以内的，给予 100%的报销，超出部分则不予报销，如果当年未消费完

的农户，其剩余部分可转为下一年使用；另外的作为大病统筹基金，主要用于住院报销，设定起付线和封顶线，医院级别越高

起付线越高，同一费用段住院医院级别越低，报销比例越高，封顶线在 1 万～1.5 万元之间。

2.3 新农合门诊补偿公平性

2.3.1 各级医疗机构门诊补偿受益率比较

由表 2可知，2006—2008 年，全省门诊补偿总受益率、村乡两级医疗机构门诊总受益率均略有下降，且均主要表现为高收

入农民门诊受益率下降，低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却有较明显上升；CI 和 SII 指数也由正转负，但绝对值稍有增加。县级以上医

疗机构门诊受益率却呈现高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上升，低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下降的现象；CI 及 SII 指数也均为正数，且绝对

值也有所上升。

2.3.2 各级医疗机构次均门诊补偿费用比较

由表 3可知，2006—2008 年，除最低收入组农民的次均门诊补偿费用有所下降外，其余四组农民的次均门诊补偿费用基本

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使得全省及各级医疗机构的总次均门诊补偿费用均呈逐年上升趋势；CI 和 SII 指数基本均由负转正，

绝对值略有波动，但县级以上的 SII 指数绝对值上升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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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建议

3.1 门诊受益公平性比较

2008 年全省门诊补偿总受益率为 17.94%，远低于 2008 年全国平均水平(59.63%)
[4]
，可能是由于江西省门诊资金占合作医疗

总资金的比例不高，起不到实质作用，导致基金沉淀，如何发挥家庭账户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率，值得研究。

2006—2008 年，全省门诊补偿总受益率、村乡两级医疗机构门诊总受益率均略有下降，这与全国中、西部地区门诊受益率

下降的现象相类似。
[5]
但是本次研究主要表现在高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下降，低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却有较明显上升，且门诊补

偿总受益率的 CI 接近于 0，CI和 SII 指数也由正转负，表明全省门诊受益公平性总体较好，低收入农民对村乡两级门诊的利用

有所增加。但是乡级门诊受益率的 CI 绝对值呈逐年上升状态，2008 年已上升至 0.33，临近公平的边缘，这一现象需引起重视；

而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受益率却呈现高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上升，低收入农民门诊受益率下降的现象，CI 及 SII 指数也均为

正数，且绝对值也有所上升，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条件好的农民，更愿意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医疗机构就诊，而低收入农民由

于经济原因，对高层医疗机构的门诊利用较少，应严格控制高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提高门诊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3.2 次均门诊补偿费用公平性比较

2006—2008 年，除最低收入组农民的次均门诊补偿费用有所下降外，其余四组农民的次均门诊补偿费用基本呈现逐年上升

的趋势，使得全省及各级医疗机构的总次均门诊补偿费用均呈逐年上升，可能是政府逐年加大对新农合的财政投入和补偿力度

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在家庭账户模式下，门诊补偿不设比例，家庭账户基金用完为止，造成参合农民门诊受益比低，但次均

补偿费用高的局面。

2006—2008 年，总门诊次均补偿费用及各级医疗机构门诊次均补偿费用的 CI绝对值均小于 0.2，提示全省门诊补偿公平性

总体上较好。但 CI 和 SII 指数基本均由负转正的现象提示经济状况较差试点县的门诊补偿强度较低，可能与其筹资水平及医疗

消费水平的高低有关。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 SII 绝对值上升较明显需引起一定重视。

3.3 建议

目前新农合门诊补偿方案的实施虽然未导致补偿不公平，但门诊补偿基金有限，且实行定额报销，无法引导农民就医流向，

而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弱是导致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大力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在

降低参合农民医疗费用的同时，保证他们享受到高质量的基本医疗服务。此外，还需加大政府投入及民政补助力度，健全农村

医疗救助制度，以帮助那些贫困农民参加并通过新农合真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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